安全保卫处201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安全保卫处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巩固多年来平安校园创建成果，进一步完善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长效机制，以平安校园建设为主线，落实各项安全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现将上半年重点工作和取得的成效总结如下：

一、安全管理工作

(一)认真落实校安委会工作。

    召开了两次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签订了《安全工作领导责任书》及《防火责任书》；组织开展了6次全校安全工作检查和10项安全专项检查，形成了安全评估报告；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6份；整改各类安全隐患32项，其中重大安全隐患两项；其余为一般安全隐患；调查、处理了2起安全事件。

(二)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补充和完善了学校《安全保卫工作规章制度汇编》。拟定了《安全管理责任体系与奖惩办法》的相关修改和补充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安全责任主体，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实行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三)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奖罚分明。在学校发生的2起事件中，由于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工作落实不及时，认定为一般安全责任事故的事件，严格按照《安全管理责任体系与奖惩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给予安全工作第一负责人1名、安全工作直接和间接责任人2名相应的处罚。

(四)充分做好上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工作。在多次检查中，上级主管部门对我校安全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五)半年没有发生严重火灾及有较大影响的刑事治安案件，完成了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指标。

二、消防工作

(一)参与了消防器材、自动灭火系统维保的招标工作，在资产管理处的组织下，顺利完成了招标工作。维修和保养了1600余具灭火器；自动灭火系统维保和检测正在进行，将于7月中旬出具检测报告。
(二)3月份为消防安全活动月，以消防安全活动月为契机，积极做好消防安全宣传工作。在消防安全活动月期间，通过校园广播、校报、网络等多种形式，积极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和共创和谐校园的宣教活动，强化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三)成功举办消防运动会。5月份，在运动场举办消防运动会。比赛共设置7个项目,10支参赛队伍，600余名学生观看了比赛。通过举办消防运动会，扎实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进一步普及了消防知识，提高了学生疏散、逃生、扑救、自救的能力。

(四)积极开展消防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加强自动灭火系统的维保工作。根据消防检查制度，积极开展消防的日常检查和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安全隐患30余起。开展了学生公寓违章用电专项检查10余次，没收热得快、风筒、电熨板等违章用电器具80余件，并把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处，对违章用电学生及时处理。

三、安保工作

(一)在涉日维稳、六四期间等政治敏感时期，制订了安全工作方案，加强了对外来车辆和人员的管理和登记工作，积极化解学生的抵触情绪，保证了政治敏感时期我校学生的稳定。在上级有关部门对我校各项维稳工作的检查、暗访中，对我校扎实有效地工作给予了高度地评价。
    (二)加强门卫和车辆管理工作，提高主动服务意识。外来车辆登记，保安能够主动上前服务，问明情况，由保安直接登记，提供主动服务。加强校内车辆管理，重新办理学校车辆通行证。广泛征求教职工的建议和意见，采用静电贴的形式，使用明显容易辨识的颜色，保安和门卫很容易辨识，提高了服务意识和质量。

(三)集中整治了校园无证商贩经营行为。安全保卫处联合派出所、警务工作室，对校园无证经营商贩进行了集中整治，取缔了3家无证经营商贩，规范了3家有证商贩。并对反弹现象及时进行了治理。

    (四)保证校园内住宅楼动迁和礼堂拆除平稳有序地进行，确保学生各项安全。

四、积极做好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单独招生考试、沈阳教科系统第九届校院所长乒乓球赛等大型活动和考试期间，制定了安全工作预案，加强领导，认真研究，积极协调，周密布暑，科学安排，园满完成了各项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在毕业生离校期间，倡导“主动服务、文明离校”，在户口办理及其它工作中，受到了毕业生的好评。
    五、圆满完成了征兵工作。通过政治、专业文化、体检等方面的审核，我校有4名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应征为直招士官。今年起，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秋季，我校自6月份开始征兵宣传工作，7月5日，我校承办了沈北新区征集大学生入伍宣传动员进校园暨启动仪式活动，我校及周边学校1000余人参加了活动，通过现场咨询、政策解读等，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征兵工作的相关内容，并踊跃报名。
 六、启用工作过程管理系统。安全保卫处临时性工作较多，工作比较零散，根据部门工作性质，6月10日开始，正式启用工作过程管理系统，要求部门工作人员认真查看系统，关注分配的工作任务，及时报告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进度，认真反馈信息，提高工作记忆性。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用实际行动，靠实实在在的奉献精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进一步为师生员工创造良好的稳定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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